
当事人对保险合同约定的受益人存在争

议时， 《保险法》 根据不同情形对身故保险

金的处理做出了不同规定。 本案中， 法院结

合案涉保险合同的订立目的以及审理中查明

的事实，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 〈中

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

（三）》 第 9 条之规定， 认定两原告属 《继承

法》 14 条规定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

是本案适格的受益人。

一、案涉保险合同的订立目的

案涉保险为人身意外 - 身故、 残疾保

险， 系人身保险的一种。 人身保险合同通常

反映着投保人对被保险人未来营利能力消减

所影响其生存、 发展水平而提前做出的安排

和防范， 以此提供一定程度上的经济保障，

可以起到分散家庭财产风险的作用。 在发生

保险事故后， 合同约定的保险金能缓解和抚

慰受益人因保险事故所带来的精神损害。 具

体到本案中， 王小某作为投保人投保了保险，

对于伤残、 身故亦做了约定。 王小某以自己

的生命为标的投保， 投保时也指定受益人为

法定受益人， 案涉保险合同合法有效。 在王

小某投保时还继续保持着与两原告事实上的

收养关系， 投保时王小某未婚且亲生父母并

未出现。 由此可见， 身故保险金旨在为两原

告之后的生活提供保障， 也更符合王小某投

保时的主观意愿。

二、两原告在《继承法》中的身

份认定

首先， 两原告与王小某之间不构成收养

关系。 我国 《收养法》 采用登记主义， 规定

收养关系的成立， 应当以办理收养登记为必

要条件， 否则无效。 本案中， 两原告与王小

某之间未经登记， 故他们之间并不成立拟制

血亲法律关系。 其次， 两原告系 《继承法》

中规定的对被继承人 （王小某） 扶养较多的

人。 法院经审理查明， 王小某系弃婴， 无法

查明其亲生父母， 亦没有配偶子女。 两原告

在王小某出生后不久的 1999 年 9 月即对其收

养， 并在 2001 年 1 月为王小某办理了户口，

户口本上显示王小某为两原告的养女， 后两

原告将王小某抚养长大。 虽然两原告并未和

王小某办理收养手续， 不构成其法律意义上

的养父母， 但两原告以父母的身份收养王小

某， 且对王小某进行了抚养、 教育以及保护，

在生活上对其进行照料， 在经济上对其进行

资助和供养， 完全符合 《继承法》 14 条的规

定， 属于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

的人。

三、 认定两原告为本案合法受

益人符合公序良俗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 相互帮扶是家

庭成员之间应尽的义务， 也是中华民族的传

统美德在家庭关系中的体现。 本案中， 王小

某自幼即被原告夫妇收养， 双方共同生活近

二十年， 家庭稳定和谐。 两原告作为王小某

实际抚养人， 不仅尽到了抚养义务， 更力所

能及地给予其经济、 生活上的帮助。 现王小

某因意外过世， 亦没有其他继承人。 在王小

某无其他继承人的情况下， 两原告可以视同

王小某的继承人。 这不仅符合 《继承法》 的

立法本意， 体现了权利义务相统一原则， 为

两原告老年生活提供了经济保障， 也符合社

会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和公序良俗， 实现了情、

理、 法的有机融合， 弘扬了良好社会风尚。

（作者单位：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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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王某、 李某诉称， 2018 年 9 月 9

日， 他们的养女王小某在网上投保了被告某

保险公司的 《个人综合意外保障》 一份， 被

保险人为王小某本人， 人身意外伤害 - 身

故、 残疾的保险金额为 50 万元， 身故受益

人为法定受益人。 2018 年 12 月 18 日， 王

小某交通事故被撞身亡。 广东罗定市公安局

交警大队出具的 《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 认

定王小某不承担事故责任。 两原告作为王小

某的父母向被告某保险公司报案， 提出王小

某身故的索赔申请， 被告出具了 《拒赔通知

书》。 故两原告起诉至法院， 请求判令被告

支付 50万元保险赔偿款。

被告某保险公司辩称， 两原告并未办理

收养登记手续， 并非被保险人法律意义上的

养父母， 不属于法定受益人， 请求驳回起

诉。

法院经审理后查明， 罗定市公安局附城

派出所出具户籍证明及 《人口信息查询资

料》 显示， 王小某， 1999 年 9 月 2 日出生，

于 2001年 1月 12 日入户， 为原告王某、 李

某的养女， 婚姻状况为未婚。 罗定市附城街

星光村民委员会、 罗定市附城街道办事处社

会事务办公室出具证明陈述， 原告王某、 李

某于 1999 年 9 月收养一名生父母不明的女

婴， 未办理收养手续。 该女婴于 2001 年 1

月 12 日在罗定市公安局附城派出所入户，

户口簿显示姓名为王小某， 与户主王某的关

系为养女。 王小某由王某、 李某夫妇抚养至

成年， 于 2018 年 12 月 18 日因交通事故死

亡。 王小某至今未婚， 未生育子女。 原告王

某、 李某陈述王小某刚出生被遗弃路边就抱

养回家， 查找过亲生父母但没有找到。 后来

去计生办说明情况、 缴纳罚款后就办理了户

口。 因民政局需要出生证明才能办理收养手

续， 故给王小某办了户口后就没有办理收养

手续。 王小某知晓收养情况， 但不清楚亲生

父母是谁。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首先， 案涉保险为人身意外伤害 - 身故、

残疾保险， 系被保险人因意外事故而导致身

故、 残疾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 其

目的多在于为家庭生活预留保障， 由此被保

险人死亡后， 保险金可使遗属或者受益人生

活无忧。 案涉保险为王小某本人以自己的生

命为标的投保， 被保险人王小某享有当然的

受益人指定权。 结合王小某出生即被抱养、

1 岁多时户口就登记为两原告的养女、 亲生

父母无法查找的现实情况， 其投保时所想保

障的遗属或受益人是抚养其长大、 与其共同

生活的两原告更符合一般社会价值， 也更符

合王小某投保时的真实意思表示， 就王小某

本人来讲， 其一般应认为两原告确系其继承

人。

其次， 本案保险合同约定的身故受益人

为法定受益人。 根据保险法的相关司法解

释， 应以继承法规定的法定继承人为受益

人。 本案被保险人王小某死亡时未婚， 未生

育子女， 亲生父母不详， 在出生不久即被原

告夫妇抱养。 虽未办理收养手续， 与两原告

之间未形成法律意义上的收养关系， 但从所

在基层组织、 户籍登记机关均认可王小某系

养女的事实来看， 王小某属于 《中华人民共

和国继承法》 第十四条中所列的“继承人以

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 在王小某

无其他继承人的情况下， 两原告可以视同王

小某的继承人。 故两原告具有本案诉讼主体

资格。

据此， 法院判决被告某保险公司赔偿原

告王某、 李某保险金 50万元。

宣判后， 被告某保险公司提出上诉， 二

审法院经审理后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案情简介 法官评析

□金燕 郭宏

保险合同约定的受益人因指定不明无法确定时， 身故保险金成为被保险人遗产， 应由保险人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 的规定履行给付

保险金的义务。 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 可以分得适当的遗产。 在无其他继承人的情况下， 根据对被继承人实际扶养状况， 继承
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取得全部保险金。


